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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0 G/L (60% W/V) 氯酸鈉 溶液 (SL)  

作物 

名稱 

病蟲 

名稱 

每公頃 

每次用

量 

稀釋 

倍數 
使用時期 

施藥 

間隔

(天) 

施藥 

次數 

施藥 

方法 

安全採

收期

(天) 

注意事項 說明 

紅豆 植株乾

燥處理 

22.5 公

升 

50 紅豆全株

達 80%以

上淡褐色

乾枯之完

熟期，於

採收前 7 

天全株均

勻噴施 1 

次。 

    紅 豆 全 株 達

80%以上淡褐

色乾枯之完熟

期，於採收前 7 

天全株均勻噴

施 1 次。 

 

甘藍 雜草 12公升 稀釋至

600 公

升 

雜草株高

2-5 公分

時，均勻

噴施於雜

草 植 株

上。 

    1. 不可噴及

作物，以

免發生藥

害。 

2. 為避免土

壤鹽化，

限用於水

旱田輪作

區，每年

限 用 一

次。 

本項新

增。原始

登記廠

商名

稱：貝士

得開發

企業有

限公司。 

 

 

 


